
明政办规〔2024〕8 号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《明

溪县专利奖励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明政办规〔2022〕2 号）予以

废止，废止文件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不再施行。 

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2024 年 10 月 30日 

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